學生實習切結書
本切結書係依據【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】第六條之二規定辦理。
本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前曾違反前述辦法所列相關法令，惟該違規單位非學生預定實習之分公司/分廠/分店。
學生僅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分公司／廠別名稱（地址）】實習，該場域與曾發生違規事件之場域不同。基於保障學生實習權益與實習安全，保證無下列事項：
1、 近2年實習場所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。
2、 近2年無重大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八條或第八十條規定處罰、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罰逾二次、同一規定，依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處罰逾三次。
3、 近2年無違反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、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，積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、勞工退休金或滯納金，經限期繳納，屆期未繳納。
4、 近2年無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有關性別歧視、性騷擾或就業服務法有關就業歧視之規定，經予處罰，
5、 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公司承諾於學生實習期間，依相關法令及學校規範，提供合法之實習環境，並保障所有實習學生之權益。
若本公司未遵守前述承諾或再次發生違規情事，健行科技大學得隨時終止合作並終止學生實習，並負相關賠償責任。
此致
         健行科技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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